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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简介 

(一) 公司概况 

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原华信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9 月

17 日正式更名为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德产险”或“公司”）

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经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中国保监会”) 《关于

华信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保监发改〔2012〕421 号）批准，并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登记于 2012年 5月 7日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系由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富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 家股东共同发起设立，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拾伍亿元，公司注册地址为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铁岗水库路

171 号桃花源科技创新园 A 栋 317-318 室。 

本公司经批准的经营范围为：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

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

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 公司经营、服务理念 

富德产险坚持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为股东创造卓越价值，为员工创造美好

生活，为社会做出应有贡献作为公司使命，秉持“诚信、进取、创新、服务”的

经营理念，使公司成为以财产保险为路径，打造保险保障与财富管理并重的专业

公司。 

富德产险将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创新保险产品，满足客户全过程、

全方位保险服务需求，努力提升客户让渡价值；充分发挥股东优势，整合产、寿

险服务资源，做实基础客户服务，切实保障客户利益；坚持服务能力创新，突出

专业、高效、便捷的服务特色，打造移动服务平台，建立快速理赔机制，以专业

创造价值，以服务促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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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强险----审计报告 

审 计 报 告 

勤信专字【2020】第 0339 号 

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以下简称“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包括2019年度的交强险损益表、2019年

12月31日的交强险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及其附注（以下简称“交强险专题财务

报告”）。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已由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按照后附的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二、1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我们认为，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已经按照后附的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二、1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的有关编报规定。 

二、管理层对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后附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二、1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交强险专

题财务报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发表审计意

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金额和披露的

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

致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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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与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

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

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

础。 

四、编制基础以及对分发和使用的限制 

我们提醒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使用者关注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二、1对

编制基础的说明。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是为了满

足监管机构中国银保监会的要求，因此，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可能不适用于其他

用途。我们的报告仅用于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银保监会呈报之用。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勇 

                                   （项目合伙人） 

 

 

       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周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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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强险----财务报表 

交强险损益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一、已赚保费                                        89,204.53 76,541.95 

保费收入                                        88,865.34 79,538.21 

分保费收入                                        - - 

分出保费                                        - -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339.19 2,996.26 

转回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 - 

二、赔款                                        51,762.61 41,595.90 

赔款支出                                        49,338.20 43,286.15 

分保赔款支出                                        - - 

摊回分保赔款                                        - - 

追偿款收入                                        - - 

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2,424.41 -1,690.25 

其中：提取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  -286.45 -2,500.44 

转回未决赔款准备金                                        - - 

三、经营费用                                        46,129.26 31,108.08 

专属费用                                        24,250.37 5,164.72 

其中：手续费、佣金                                        3,302.21 2,957.55 

税金及附加                                        556.58 411.78 

救助基金                                        1,059.66 941.07 

保险保障基金                                        710.92 636.31 

摊回分保费用                                        - - 

分摊的共同费用                                        21,878.89 25,943.36 

四、（分摊的）投资收益                                        - 342.55 

五、经营利润                                        -8,687.34 4,180.52 

六、年初累计经营利润                                        -6,874.47 -11,054.99 

七、年末累计经营利润                                        -15,561.81 -6,8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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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 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附注四 年末金额 年初金额 

项  目                                        
      

应收、预付款项和无形资产                           
      

  预付赔款                                        
  

398.42 474.15 

合计 
  

398.42 474.15 

准备金及应付款项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34,497.75 34,836.94 

  未决赔款准备金                                        
  

27,876.50 25,452.09 

    其中：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      8 3,398.67 3,685.12 

  预收保费                                        
  

2,985.82 2,295.83 

  应付手续费、佣金                                        
  

117.24 159.88 

应付税金 
 

11,660.70 6,632.50 

合计 
  

77,138.01 69,3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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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强险专题报告附注 

 

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 

2019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一、本公司基本情况 

1、概况 

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是经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原中国保监会”）保监发改[2012]421 号批复批准成立的股份制财产保险公司，成立

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7 日，法定住所地为深圳。 

2、股本变动情况 

（1）本公司 2012 年成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 万元； 

（2）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人

民币 300,00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本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0,000.00 万元。 

3、经营范围 

本公司经批准的经营范围为：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

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主要会计政策 

1、编制基础 

本公司根据原中国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行

办法》（保监发[2006]74 号）、《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保监发[2006]90 号）、本公司报备

原中国保监会之《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费用分摊管理办法》及下列的附注二、2 至附

注二、14 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从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其编制目的是为了满

足监管申报的需要。 

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时，除保险责任准备金外，各项专属资产及专属负债均以历

史成本为计价原则。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的经营损益、专属资产、专属负债的核算和表达在重大方面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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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及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本公司报备原中国保监会的《富

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费用分摊管理办法》一致，投资收益和共同费用的分摊结果是合理

的。 

2、会计期间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3、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

币。除有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均以人民币万元表示。 

4、专属资产和负债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专属资产和负债是指仅由交强险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资产和负

债，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并未列示交强险业务形成的除专

属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在实际操作时，本公司其他的资产可能会用作交强险的赔付。 

5、资产减值 

公司对除存货、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金融资产外的资产减值，按以下方法确定： 

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公司将

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对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

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至少于每年末进行减值测试。对于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

资产，也每年进行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公司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

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的认定，

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 

当资产或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公司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

额，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对于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自购买日起按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

组；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将其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应当是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不应当大于公司所

确定的报告分部。 

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

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9 

 

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

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

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

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

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6、保险保障基金 

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08]2 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的交强险业

务按保费收入的 0.8%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当本公司的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总资产的 6%

时，不再提取保险保障基金。 

7、救助基金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中国财政部、保监会、公安部、卫

生部、农业部令第 56 号）和《财政部 保监会关于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费收入

中提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金[2013]9 号），本公司按照交强险

保费收入的 1%-2%提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并缴纳到救

助基金专户。 

8、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 

（1）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在核算日期为尚未终止的保险责任而提取的准备金，主要以资

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反映影响重大的货币时间价值并包含明确的边际，以

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金额计算确定。 

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是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

期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其中：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是指保险人为

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出，主要包括：(1)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保证利

益；(2)根据保险合同构成推定义务的非保证利益；(3)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赔付必需的

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赔费用等。预期未来现金流入，是指保险人为承担保险合

同相关义务而获得的现金流入，包括保险费和其他收费。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

前信息为基础确定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金额。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在保险期间内，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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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不确认首日利得，如有首日损失，计入

当期损益。 

边际因素包括风险边际和剩余边际。风险边际是指为应对预期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而

提取的准备金；剩余边际是为了不确认首日利得而确认的边际准备金，于保险合同初始确认

日确定，在整个保险期间内摊销。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

本公司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

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采用的折现率。 

在提取原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当期，本公司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原保险合同的现

金流量和与其相关的再保险合同现金流量分别估计，并将从再保险分入人摊回的保险合同准

备金确认为相应的应收分保准备金资产。 

本公司在评估保险合同准备金时，按照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充足

性，如有不足，将调整相关保险合同准备金。 

（2）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保险人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

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采用逐案估损法、案均赔款法等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

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采用链梯法、案均赔款法、准备金进展法、

Bornhuetter-Ferguson 法、赔付率法等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

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以未来必需发生的理赔费用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按比率分摊法等比

较合理方法提取。   

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本公司将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计量货币时间价值

所采用的折现率，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 

本公司在评估保险合同准备金时，按照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充足

性，如有不足，将调整相关保险合同准备金。 

（3）负债充足性测试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保险合同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试。本公司按照毛保费责任准备

金评估法、损失率法等方法计算确定的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

额的，按照其差额补提相关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反之，不调整相关准备金。 

9、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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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收入于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

入，且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时予以确认。 

10、赔款支出 

赔款包括本公司支付的赔付支出，在责任限额内垫付或承诺支付的抢救费用以及在理赔

过程中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及其他归集于理赔部门的费用。本公司在确定支

付赔款金额的当期，按照确定支付的赔款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冲减相应的未决赔款

准备金。本公司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应收取的代位追偿款，于确有证据表明与该代位追偿款

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该代位追偿款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为追偿款，

冲减赔款支出。 

11、投资收益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的分摊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资金未单独运用，按照本公司报备原中国保监会《富德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费用分摊管理办法》中的规定，投资收益日常核算先按“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

将人力成本、资产占用费、其他业务及管理费等费用直接确认到投资部门，将投资部门的费

用全部计入“投资收益”，月末将投资收益向险种分摊。 

投资收益向险种分摊时，遵循资产负债匹配的要求。对于资产负债匹配要求相同的资金，

以月为基础，按收付实现制的原则确认、计量各险种实际可运用的资金量，并按照实际可运

用资金量的比例将投资收益分摊到所确定的险种。 

本公司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按下列公式估算： 

各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该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收到的保

费-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 

本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参照投资收益的分摊方法在

交强险和其他险种之间进行分摊。 

12、专属费用 

专属费用是指本公司专为经营交强险所发生的、应当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用，如交强

险的手续费、税金及附加和其他专属费用等。 

手续费是指本公司支付给保险代理人的报酬。根据原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6]71 号），交强险手续费比例每单不高于 4%。

营业税金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等，按照增值税的相应比例征收。 

上述费用及本公司所归集的车船燃料费、公杂费、差旅费和会议费等其它专属费用，是

以本公司的管理流程和经办人、审批人的专业判定为依据。本公司没有重大的非交强险业务

专属费用，计入交强险的专属费用。 

13、共同费用的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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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费用指不是专为经营交强险发生的，不能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用。本公司已按照

本公司报备原中国保监会之《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费用分摊管理办法》，分摊共同费

用到本公司的交强险业务，从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在重大方面，没有重大的非交

强险业务专属费用混入共同费用中向交强险进行分摊。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本公司向原中

国保监会的备案一致，且共同费用的分摊结果较准确、合理。 

14、判断及估计 

在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时，本公司管理层相信，本公司已应情形做出当时最佳的

判断及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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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强险分部损益表 

1、按业务划分 

 
2019 年度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资

收益 
经营利润 

期初累计经营

利润 

期末累计经营

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家庭用车 60,895.93 32,431.66 2,287.66 17,382.26 15,514.18 - -6,719.83 -1,144.23 -7,864.06 

非营业客车 4,883.27 2,158.96 706.04 1,302.85 915.90 - -200.48 -669.13 -869.61 

营业客车 1,120.66 1,161.29 333.56 242.51 263.96 - -880.66 -2,179.15 -3,059.81 

非营业货车 7,050.64 4,513.31 -397.97 1,394.09 1,304.03 - 237.18 -581.02 -343.84 

营业货车 12,193.48 7,662.95 -503.30 2,999.21 2,481.55 - -446.93 -162.59 -609.52 

特种车 404.99 190.60 22.28 115.11 62.80 - 14.20 -714.82 -700.62 

摩托车 2,655.24 1,197.34 -11.47 811.49 1,328.52 - -670.64 -1,243.12 -1,913.76 

拖拉机 0.32 22.09 -12.39 - 5.10 - -14.48 -58.22 -72.70 

挂车 - - - 2.85 2.85 - -5.70 -122.19 -127.89 

合计 
89,204.53 49,338.20 2,424.41 24,250.37 21,878.89 - -8,687.34 -6,874.47 -15,561.81 

 

 



 

 

14 

 

 

 
2018 年度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资

收益 
经营利润 

期初累计经营

利润 

期末累计经营

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家庭用车 52,040.84 29,658.84 -2,316.62 3,313.64 18,170.49 224.23 3,438.72 -4,582.95 -1,144.23 

非营业客车 2,227.33 1,187.97 69.01 208.19 777.79 12.60 -3.03 -666.10 -669.13 

营业客车 635.84 908.16 -297.03 56.94 273.19 - -305.42 -1,873.73 -2,179.15 

非营业货车 8,450.71 4,152.63 241.14 659.46 2,507.06 32.15 922.57 -1,503.59 -581.02 

营业货车 10,989.49 6,483.36 199.54 811.84 2,757.80 69.60 806.55 -969.14 -162.59 

特种车 237.04 187.51 -75.53 20.23 65.23 - 39.60 -754.42 -714.82 

摩托车 1,873.96 627.85 468.45 94.22 1,366.66 3.97 -679.25 -563.87 -1,243.12 

拖拉机 86.74 79.83 20.79 0.20 25.14 - -39.22 -19.00 -58.22 

挂车 - - - - - - - -122.19 -122.19 

合计 
76,541.95 43,286.15 -1,690.25 5,164.72 25,943.36 342.55 4,180.52 -11,054.99 -6,874.47 

 

 

 

 



 

 

15 

 

2、按地区划分 

 
2019 年度 

地区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资

收益 
经营利润 

期初累计经

营利润 

期末累计经

营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北京地区 408.79 382.58 -103.46 28.35 46.69 - 54.63 -1,376.36 -1,321.73 

天津地区 2,537.55 714.66 344.59 1,098.74 283.07 - 96.49 -225.97 -129.48 

河北地区 29,142.33 12,552.12 334.08 9,764.83 7,724.29 - -1,232.99 4,067.23 2,834.24 

辽宁地区 3,045.65 2,149.06 175.02 383.08 520.76 - -182.27 -965.40 -1,147.67 

江苏地区 4,703.75 3,961.50 375.15 536.96 811.45 - -981.31 -2,860.33 -3,841.64 

河南地区 17,846.22 9,827.71 1,031.76 4,636.91 1,121.29 - 1,228.55 15,884.45 17,113.00 

湖北地区 2,872.20 2,421.74 -102.71 308.18 382.13 - -137.14 -1,005.50 -1,142.64 

广东地区 17,542.80 9,373.08 60.30 5,238.08 4,233.64 - -1,362.30 -2,413.00 -3,775.30 

深圳地区 3,417.47 3,106.55 -211.79 364.95 5,178.69 - -5,020.93 -18,350.91 -23,371.84 

四川地区 7,687.77 4,849.20 521.47 1,890.29 1,576.88 - -1,150.07 371.32 -778.75 

合计 
89,204.53 49,338.20 2,424.41 24,250.37 21,878.89 - -8,687.34 -6,874.47 -15,561.81 

 

 



 

 

16 

 

 
2018 年度 

地区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资

收益 
经营利润 

期初累计经

营利润 

期末累计经

营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北京地区 528.65 861.24 -968.30 32.24 144.61 - 458.86 -1,835.22 -1,376.36 

天津地区 144.33 28.34 44.53 39.64 258.69 0.90 -225.97 - -225.97 

河北地区 25,986.22 10,297.19 775.56 1,741.10 11,637.03 141.10 1,676.44 2,390.79 4,067.23 

辽宁地区 3,503.48 2,208.09 427.84 214.28 801.24 13.59 -134.38 -831.02 -965.40 

江苏地区 3,756.35 4,209.79 -1,447.14 225.30 748.86 8.08 27.62 -2,887.95 -2,860.33 

河南地区 16,895.37 9,345.15 266.52 1,121.41 1,010.70 77.64 5,229.23 10,655.22 15,884.45 

湖北地区 2,823.25 2,288.83 578.01 213.12 483.95 10.71 -729.95 -275.55 -1,005.50 

广东地区 12,864.36 7,028.54 -483.85 743.51 5,228.89 52.49 399.76 -2,812.76 -2,413.00 

深圳地区 2,875.77 2,854.17 -582.26 223.89 3,924.22 - -3,544.25 -14,806.66 -18,350.91 

四川地区 7,164.17 4,164.81 -301.16 610.23 1,705.17 38.04 1,023.16 -651.84 371.32 

合计 
76,541.95 43,286.15 -1,690.25 5,164.72 25,943.36 342.55 4,180.52 -11,054.99 -6,8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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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主要项目注释 

1、保费收入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家庭用车 62,734.09             50,571.19  

非营业客车 5,028.39              3,020.66  

营业客车 920.43                924.32  

非营业货车 5,183.07 10,094.99  

营业货车 11,616.49 12,280.90  

特种车 447.26 308.08  

摩托车 2,935.61 2,330.04  

拖拉机 - 8.03  

挂车 - -    

合计 88,865.34 79,538.21  

 

2、赔款支出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赔付支出 49,338.20 43,286.15 

实际垫付及以承诺支付方式垫付的抢

救费用 
- - 

减：已追偿的实际垫付及以承诺支付方

式垫付的抢救费用 
- - 

合计 49,338.20 43,286.15 

 

3、手续费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家庭用车  2,351.74  1,893.46 

非营业客车  186.74  112.05 

营业客车  35.22  34.21 

非营业货车  194.78  386.11 

营业货车  443.43  483.87 

特种车  16.93  11.99 

摩托车  73.37  35.86 

拖拉机  -    - 

挂车  -    - 

合计  3,302.21  2,9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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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税金及附加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家庭用车  396.80  260.38  

非营业客车  29.77  15.23  

营业客车  5.82  4.61  

非营业货车  33.22  53.80  

营业货车  69.17  62.01  

特种车  2.74  1.60  

摩托车  19.05  14.10  

拖拉机  0.01  0.05  

挂车  -    -    

合计  556.58  411.78  

5、保险保障基金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家庭用车  501.87  404.57  

非营业客车  40.23  24.17  

营业客车  7.36  7.39  

非营业货车  41.46  80.76  

营业货车  92.93  98.25  

特种车  3.58  2.47  

摩托车  23.49  18.64  

拖拉机  -    0.06  

挂车  -    -    

合计  710.92  636.31  

 

本公司提取的保险保障基金须按季预缴到原中国保监会设立的保险保障基金专门账户，

并在公历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汇算清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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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救助基金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家庭用车  747.82  584.19  

非营业客车  59.07  35.71  

营业客车  10.04  9.80  

非营业货车  65.21  128.69  

营业货车  142.80  155.44  

特种车  5.36  3.86  

摩托车  29.36  23.30  

拖拉机  -    0.08  

挂车  -    -    

合计  1,059.66  941.07  

 

7、经营费用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专属费用         

税金及附加  552.56  491.32 

手续费及佣金  3,302.21  2,957.55 

救助基金  1,059.66  941.07 

保险保障基金  710.92  636.31 

专门从事强制责任险的人员工资  1,768.77  34.64 

其他业务及管理费  16,856.25  103.83 

专属费用小计  24,250.37  5,164.72 

分摊的共同费用   

人员工资  7,280.97  6,813.05 

资产占用费  622.56  632.18 

其他业务及管理费  13,975.36  18,498.13 

分摊的共同费用小计  21,878.89  25,943.36 

合计 46,129.26 31,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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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年末数 年初数 

         

家庭用车  2,211.29  2,435.25  

非营业客车  155.62  103.14  

营业客车  92.18  81.08  

非营业货车  306.43  369.64  

营业货车  531.35  600.60  

特种车  14.13  15.23  

摩托车  84.99  73.11  

拉机  2.68  7.07  

挂车  -    -    

合计 
 3,398.67  3,685.12  

五、或有负债情况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除因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所载的交强险业务而存在的各种估

计及或有事项外，本公司无其他重大需说明的或有事项。 

六、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之批准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批准。 












